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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海事組織第 84 次海事安全

委員會決議文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Resolution 

MSC.255(84))通過之海難事故調查章程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本調查報告僅用於改善海上航行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5 條： 

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運輸事故之再發生，不以處分

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海事組織海難事故調查章程第 1 章第 1.1 節：  

Marine safety investigations do not seek to apportion blame or determine 

liability. Instead a marine safety investigation, as defined in this Code, is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with the objective of preventing marine casualties and 

marine incid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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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報告 

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0812 時，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之達和水

泥專用船，船舶總噸位 9037，IMO 編號 9279824，船籍港基隆港。於宜蘭

縣蘇澳港裝貨完畢後啟航往臺中港，航行過程一切正常。2011:35 時全船火

警警報響起；2012:54 時船長下令減俥，2013:11 時船長下令停俥。輪機長

確認發電機停俥、關閉快關閥門與通風檔板、撤離機艙內輪機人員後，約

2014 時即釋放固定式二氧化碳系統滅火；約 2033 時火勢熄滅，船舶失去動

力。次日 1334 時，由拖船拖帶達和前往臺中港，於 1930 時完成靠泊。 

事故期間，駕駛臺當值航行員 2 人（三副及幹練水手），機艙無人當值。

機艙主層火災造成 1 號發電機、2 號發電機及該層周遭區域燒損，2 號發電

機進油管減震器（pulse absorber）與回油管減震器破裂，及 3 號發電機回油

管減震器破裂。本事故船上 22 名船員均安，無環境污染情況。 

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海事組織海難事故調查章程相關

內容，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為負責本次運輸事故調查之獨立機關。受

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關（構）包括：交通部航港局、中國驗船中心、台灣國

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及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11 年 5 月完成，依程序於 111 年 8 月 5 日

經運安會第 41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意見；於 111

年 9 月 13 日發布調查報告。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調查發現共計 13 項，

改善建議共計 5 項，如下所述。 

壹、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2 號發電機上方滑油管之殘餘滑油從法蘭連接處洩漏，接觸到 2 號發電

機渦輪增壓機排氣側引起火災，火勢延燒至發電機監控儀錶板及燃油

管。 

2. 法蘭螺栓斷裂導致殘餘滑油洩漏可能原因，包括：船舶震動、安裝不當、

螺栓受力不均，及金屬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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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具減震器破裂為內部壓力過大造成快速破壞形貌，內部壓力過大是因

內部氮氣受熱膨脹，或可能燃油滲入減震器內部發生自燃爆炸。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達和機艙發電機上方的滑油管路以法蘭連接，法蘭連接處未遮蔽或予適

當防護。 

2. 達和 4 部發電機使用時間超過 76,000 小時，達和航運未按 DAIHATSU

提供之維修保養規定及技術通報，更換減震器，檢查或更換燃油壓力錶

連通管。 

3. 達和航運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發電機保養計畫、技術通報處理機制欠

周延，增加船舶航行風險。 

4. IMO 國際法規及我國航政主管機關未要求發電機製造商應主動發布技

術通報給船舶所有人及船舶製造商，以共同確保船舶航行安全。 

5. DAIHATSU 可能未主動提供發布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技術通報內容予

台船公司及達和航運，導致達和未更換及包覆減震器。 

其他調查發現 

1. 排除天氣及海象因素、人為縱火、電氣故障起火、摩擦生熱起火、靜電

起火及外力撞擊減震器起火之可能性。 

2. 達和燃油總管、釋壓閥、控制閥及安全閥均運行正常，排除燃油總管壓

力異常增高，導致 3 具減震器破裂之可能性。 

3. 達和於民國 109 年 2 月 10 日完成最近一次年度檢查，達和航運之符合

文件及船舶安全管理證書均於效期內，且發電機檢驗無異常的登錄。 

4. 中國驗船中心根據 ISM Code 評鑑稽核達和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及保養

計畫；另檢驗紀錄包含機器設備與管路系統，及其附屬配件與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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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達和航運民國 106 年以前以紙本保存各輪相關文件，且逾 5 年保存期

限之文件已依規定辦理焚銷，無法確認達和發電機燃油系統關鍵組件 

是否曾經更換或測試之紀錄。 

貳、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致 DAIHATSU DIESEL MFG. CO., LTD 

1. 研擬辦法並主動發布發電機技術通報給船舶製造商及船舶所有人。

（TTSB-MSR-22-09-001） 

致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1. 落實船舶安全管理制度，確實依據製造商技術文件制定保養計畫，並據

以執行。（TTSB-MSR-22-09-002） 

致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1. 執行船舶稽核或檢驗時，確保國輪參照 DAIHATSU 技術通報內容，進

行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之減震器更換或保養，以降低潛在風險。 

（TTSB-MSR-22-09-003） 

致交通部航港局 

1. 督導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具體維修作為，以落實船舶安全管理制

度。（TTSB-MSR-22-09-004） 

2. 要求國輪船舶所有人，應參照 DAIHATSU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之技術

通報內容，進行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之減震器更換或保養，以降低潛在

風險。（TTSB-MSR-22-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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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事實資料 

1.1   事故經過 

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0812 時1，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

和航運）所屬之達和水泥專用船（以下簡稱達和），船舶總噸位 90372，IMO3

編號 9279824，船籍港基隆港。於宜蘭縣蘇澳港裝貨完畢後啟航往臺中港，

航行過程一切正常。2011:35 時全船火警警報響起；2012:54 時船長下令減

俥，2013:11 時船長下令停俥。輪機長確認發電機停俥、關閉快關閥門與通

風檔板、撤離機艙內輪機人員後，約 2014 時即釋放固定式二氧化碳系統滅

火；約 2033 時火勢熄滅，船舶失去動力。次日 1334 時，由拖船拖帶達和

前往臺中港，於 1930 時完成靠泊。 

圖 1 達和機艙主層側視圖及平面圖 

                                           
1 本報告所列時間均為臺北時間（UTC+8 小時）。 
2 船舶總噸位是指船舶所有圍蔽艙間之總體積，容積噸沒有單位。 
3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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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期間，駕駛臺當值航行員 2 人（三副及幹練水手），機艙無人當值。

機艙主層火災造成 1 號發電機、2 號發電機及該層周遭區域燒損，2 號發電

機進油管減震器（pulse absorber）與回油管減震器破裂（詳圖 2），及 3 號

發電機回油管減震器破裂。本事故船上 22 名船員均安，無環境污染情況。 

圖 2 達和 2 號發電機火災受損外觀圖 

1.2   天氣及海象資料 

依據中央氣象局新屋氣象觀測站及竹圍潮位站資料，事故當時水域風

向西南風，蒲福風力為 1 級，浪向 22 度，浪高 0.68 公尺，能見度約 10 浬。 

1.3   人員配置及資料 

根據達和之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該輪船員總額為 15 人。其中，甲

級船員 6 人，乙級船員 9 人。事故航次，達和船上配置計有船長 1 人，及

其他船員 21 人，共計 22 人，均為中華民國籍。 

本航次船長與船員值勤時間及休息時間正常。達和船長持有一等船長

證書，輪機長持有一等輪機長證書，其他 20 名船員皆具海上服務經歷及有

效證書。 



 

3 

 

1.4   船舶建造基本資料 

達和由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負責規劃、設計及監造；台灣

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船）負責生產製造，民國 93 年 1 月 13

日交船。達和機艙主層配置 4 部發電機，發電機渦輪增壓機（turbocharger）、

排氣總管外部均包紮隔熱材料。1 號與 2 號發電機水平參考距離約 1.6 公

尺；進油管減震器位於渦輪增壓機下方約 1.1 公尺。 

達和維修保養主要依據，包含：台船提供之發電機製造廠商保養手冊

4，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及相關工作指導書（含發電機保養計畫、說明書及

相關表單）。 

1.5   船舶損害情形 

調查小組於 109 年 2 月 28 日、3 月 3 日及 6 月 29 日登輪勘查達和受

損情況（詳圖 2、圖 3）；調查小組另於 111 年 2 月 22 日登輪勘查達和修復

後情況（詳圖 4），初步發現： 

(1) 船體結構無損害；機艙主層裝置有 4 部柴油發電機，其中 1 號發電

機、2 號發電機及該層周遭區域燒損；發電機上方鍋爐層的輔助鍋

爐5（auxiliary boiler）和焚化爐6（incinerator）區域及所屬控制盤與

附屬配件部分燒損； 

(2) 1 號發電機：監控儀錶板遭受火燒損壞；排氣總管保護罩受燒燻黑；

進油管及回油管減震器無損壞； 

                                           
4  1. Main Diesel Generator Engine Set, drawing no.:D5111130 （民國 92年 5月 20日）；2. Machinery articulars, 

drawing no.: K4000101（民國 92 年 12 月 19 日）。 
5 用於提供蒸氣，加熱船用重燃油至適當黏度及提供熱源供船上使用。 
6 依據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船上配置燃燒垃圾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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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號發電機：監控儀錶板遭受火燒損壞；進油管減震器及回油管減

震器破裂；鄰近之發電機機匣、渦輪增壓機及排氣總管因火損變色；

排氣總管根部殘留油漬痕跡；2 具減震器表面沾附燃油燃燒痕跡； 

(4) 3 號發電機燃油：監控儀錶板完好；回油管減震器破裂，表面未沾

附燃油漬，未遭受火損；  

圖 3 達和 1/3/4 號發電機火災受損外觀圖 

(5) 4 號發電機：監控儀錶板完好，進油管及回油管減震器完好； 

(6) 外部添加滑油管路位於機艙頂部，該管橫跨四具發電機渦輪增壓機

上方。於 2 號發電機渦輪增壓機上方之滑油管路連接一組法蘭，該

法蘭連接處有火燒燻黑痕跡； 

(7) 燃油系統管路壓力相當於柴油供應泵、燃油供應泵、燃油循環泵出

口壓力錶所顯示壓力，壓力錶查無校準紀錄；  

(8) 事故後數日達和船上人員於 2 號發電機燃油進油管旁下方，拾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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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斷裂螺栓，並於 109 年 3 月 3 日交給本會調查小組。 

(9) 本案無人員傷亡及環境污染情況。 

圖 4 達和 2 號發電機火損對照圖7 

事故後，達和維修項目包含：4 部發電機機體（曲軸連桿、缸套、活塞、

活塞環、淡水泵、滑油冷卻器、渦輪增壓機）、發電機電頭大修、檢修發電

機層上方滑油管路、發電機層至排氣總管間 A-60 防火材更新、受損之滅火

設備檢修更新、受損電纜更新等。 

1.6   發電機系統 

達和船舶動力系統配置 4 部 3.3 kV 柴油引擎發電機，產生電力以供應

2 部電動馬達驅動 2 具 2,000 瓩噴嘴螺槳（Kort Nozzle）。製造商為日本大

                                           
7 註：紅色為燃油管路，藍色為滑油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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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工業株式會社（DAIHATSU），1 號發電機為 6DK-20 型，2、3、4 號發電

機為 6DK-26 型。 

1.6.1   發電機維修保養規定及紀錄 

1.6.1.1  保養手冊及保養時程文件 

根據台船提供給達和 DAIHATSU 原廠保養手冊及保養時程文件8，規

定達和之燃油系統組件每 8,000 至 12,000 工作小時，或 2 至 3 年需進行拆

解檢查或更新，燃油系統組件包括：燃油釋壓閥（fuel oil relief valve）、燃

油供給泵（fuel oil feed pump）、燃油斷開裝置（fuel oil shutdown device）、

主燃油管之壓力減震器（pressure damper of mail fuel oil pipe）；燃油壓力錶

連通管9（fuel oil pressure gauge hose）每 16,000 至 24,000 工作小時，或 4

至 5 年需換新，詳附錄 6。 

1.6.1.2  維修保養規定及紀錄 

直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止，達和發電機維護保養紀錄顯示，4 具發電機

總使用時數分別為 79,477、79,659.8、76,139 及 77,019 小時。自民國 108 年

10 月至民國 109 年 1 月期間，發電機相關保養僅每月工況測試及發電機保

養紀錄。 

事故前，達和船上保養計畫未規定燃油釋壓閥、燃油壓力錶連通管、燃

油系統循環泵安全閥及控制閥為保養與檢測項目。前述組件自達和於民國

93 年 1 月出廠後查無拆解、更換與測試紀錄。調查小組檢視保養紀錄，達

和最近一次添加滑油為 109 年 1 月 9 日10。 

                                           
8 “Maintenance Schedule Table,” 5.6 DK-26 （ch.1, item 2） 
9  用於連接壓力錶及測量設備或管道之管路。 
10 超重級船用機油（HB-40）8,000 LE；車用機油（CH 4）1 DM；極壓機油（HD 220）2 DM；空壓機油

（PD 100） 5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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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故發生後，達和航運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修訂輪機部維修保養計

畫及工作報告，新增列保養項目包含：減震器每 8,000 小時更新、發電機進

氣閥及排氣閥每 6 個月檢查、發電機燃油釋壓閥每 8,000 小時檢測。 

1.6.2   滑油系統 

依據滑油管路圖及現場勘查，滑油管路分布於機艙頂部及艙底，滑油

管路可分為三路，第一路為位於機艙頂部，該滑油管係供外部添加滑油至

儲存櫃及日用櫃使用（詳圖 5 橘色標示，圖 6 藍色標示），該管橫跨 4 部發

電機渦輪增壓機上方。 

圖 5 達和滑油管路示意圖 

第二路為自滑油儲存櫃及日用櫃出口，添加至發電機滑油之管路，該

管路位於艙底（詳圖 5 藍色標示）；第三路是將發電機髒污滑油，經滑油淨

油機（以下簡稱淨油機）淨油處理後，返回滑油儲存櫃及日用櫃之回油管

路，於淨油機前端之管路位於艙底，淨油機後端之管路位於機艙頂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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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添加滑油之滑油管連接，使用同一條管路返回滑油儲存櫃及日用櫃（詳

圖 5 綠色標示，圖 6 藍色標示）。 

根據中油提供之船用機油資料表（HB-40），閃火點11（flash point）溫

度為 266 度12。 

圖 6 達和滑油管路現場配置圖（修復後） 

1.6.3   燃油系統 

依據達和發電機配置與燃油系統（詳圖 7），燃油自重油13日用櫃（H.F.O. 

service tank）或柴油日用櫃（D.O. service tank）透過燃油供應泵（F.O. supply 

pump）經燃油除氣櫃（F.O. vent box）後，由燃油循環泵（F.O. circular pump）

至燃油加熱器（main F. O. heater），透過系統燃油管路供應至發電機使用。

供應泵、循環泵與燃油加熱器同屬燃油加壓單元（F.O. booster unit）。 

                                           
11 材料或製品與外界空氣形成混合氣與火焰接觸時，發生閃火且立刻燃燒之最低温度。 
12 本調查報告之溫度皆為攝氏度。 
13 一般商船使用之燃油為重油(Heavy Oil)及柴油(Diesel Oil)，航行使用重油，進出港及靠泊使用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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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供應泵由重油或柴油日用櫃抽取燃油，經燃油循環泵至加熱器加

熱至適當黏度後供應至 4 具發電機進油管（詳圖 7 藍線標示）。燃油循環泵

出口壓力為 8 kgf/cm²，其安全閥設定壓力為 8.8 kgf/cm²，出口壓力超出 8.8 

kfg/cm²時開啟安全閥（safety valve），釋放燃油壓力。 

圖 7 達和發電機配置與燃油系統圖 

燃油自進油管（H.O/D.O. INLET）通過進油管減震器進入至發電機高

壓油泵（詳圖 8）。發電機氣缸高壓泵依負荷高低噴射燃油至汽缸，多餘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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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循回油管（F.O. OUTLET）返回除氣櫃，於回油管減震器後端裝置有燃油

釋壓閥（F.O. relief valve）避免發電機的回油壓力過高及過低。 

圖 8 達和發電機燃油管路配置圖 

燃油系統管路有一控制閥14（control valve），其設定調整壓力為 8.5 

kgf/cm²，當燃油於燃油管內壓力超過 8.5 kgf/cm²，則調節燃油流量使燃油

壓力不超過設定壓力 8 kgf/cm²。燃油加熱器設有安全閥，其設定壓力為油

氣壓力超過 15 kgf/cm²則釋放壓力至除氣管路排放。按製造商手冊規定，安

全閥應每年檢查其壓力設定15。 

1.6.3.1   燃油管路減震器 

根據發電機製造商（DAIHATSU）之技術文件16，達和燃油系統管路共

配置 8 具減震器，分別安裝於發電機的進油管與回油管。一般情況下，燃

油溫度約攝氏 115 度經過減震器。根據中油提供之船用燃油（MF-180）安

全資料表閃火點溫度為 60 度，自燃溫度為 407 度。 

                                           
14 製造商 Mt. H control valves Co., LTD；依據達和技術手冊文件，該閥英文為 control valve。 
15 Instruction manual Doc. No.: IM642B, “once every year the safety valves must checked for correct setpoint.” 
16 DAIHATSU CH.4 ITEM 2.6 Damper for fuel oil, Pulse Absorber part no.: E26818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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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震器技術規格，包括：使用最高溫度為 150 度；常用壓力 3 至 6 

kgf/cm²；設計最大壓力 50 kgf/cm²；耐壓試驗壓力 75 kgf/cm²。 

1.6.3.2   燃油管路減震器技術通報 

本事故發生後，本會調查人員從其他航運公司取得 DK 系列柴油發電

機的技術文件。民國 104 年 4 月 17 日，DAIHATSU 發布 3 份技術通報，

編號（GS09-11B、GS09-24B 及 GS14-014B），重點摘錄如下： 

 GS09-11B 使用 DK 系列燃油系統的船舶使用人，於 2009 年期間發生

減震器使用超過 7 年未更換而造成意外事故（由於燃油洩漏可能引起

火災等嚴重失事）。DAIHATSU 通知業者應於發電機運轉 8,000 至

12,000 小時，或每 2 至 3 年期間定期更換減震器。若減震器使用已超過

更換期限強烈建議盡早更換（詳圖 9）。 

 GS09-24B，係為 GS09-11B 施工步驟與安全提示。 

 GS14-014B DAIHATSU 要求使用 DK 系列船舶使用人，定期更換減震

器及提高可靠度。為確保減震器的可靠性，要求自 2010 年起修改新型

減震器並配有防護罩，防止減震器破裂時造成燃油潑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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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原廠減震器技術通報資訊 

直至民國 109 年 1 月 20 日止，達和發電機維護保養紀錄顯示，4 具發

電機總使用時數分別為 79,477、79,659.8、76,139 及 77,019 小時，調查小組

查無減震器更換與保養紀錄。達和航運自民國 93 年交船後，達和航運未建

立機制處置發電機製造商 DAIHATSU 之技術通報，不曾更換 8 具減震器。  

本事故發生後，達和航運於 108 年 11 月 18 日曾收到 DAIHATSU 技術

通報編號 GS08-27D。經查，該技術通報 Daihatsi 於 108 年 9 月 4 日發布，

標題為「Instruction for Replacement of Crank Shaft Bearing Shell」，與本案無

關。 

台船參與調查人員表示，設備製造商（在此指 DAIHATSU 公司）在船

舶交船後之一年保固期滿後，僅對終端使用者提供技術服務，除非設備製

造商主動通知，建造船廠（在此指台船）無從得知其技術通報，亦無依據可

提供保養或更換建議給船舶所有人。 

本會調查小組詢問建中貿易有限公司（DAIHATSU 公司代理商），該公

司主管表示：「DAIHATSU 公司的技術通報是拜訪客戶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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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   燃油管路減震器受熱之特性 

根據減震器技術資料，為減少燃油管路的脈衝壓力，減震器內部核心

充填氮氣並有一伸縮摺管（bellow），伸縮摺管藉由壓蓋與氮氣之可壓縮特

性來吸收管路內脈衝壓力（詳圖 10）。正常情況下，燃油經過減震器被壓蓋

隔離不會進入伸縮摺管內。長時間使用下，伸縮摺管與壓蓋間隙會變大，

燃油可能滲入。當減震器遭遇高溫時，其內部的氮氣受熱會膨脹。 

減震器最高使用溫度為 150 度，於周遭高溫環境下，減震器因溫度升

高導致內部壓力急遽上升，於有限空間內可能會撐破罐體。經驗表明17：「壓

力會因溫度變化產生物理變化，溫度每上升或下降 10 度，壓力會上升或下

降約 3.5%（詳圖 11）」。亦即，減震器如遭遇 250 度高溫（增溫 100 度），

氮氣受熱膨脹 35%。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簡稱中國驗船中心）參與調查人員表示，依據

中油之燃油安全資料表，燃油自燃溫度為 407 度，當罐內溫度高於 407 度

時，可能產生自燃現象，因減震器內燃油自燃後爆炸，造成高壓撐破罐體。 

圖 10 減震器剖面圖 

                                           
17 氮氣缸壓力計算方法 http://www.supersen.com.tw/ej03xu3/update/2019110811180097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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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氮氣受熱膨脹特性圖 

1.6.4   機艙警報資料 

調查小組取得事故當日達和機艙控制室之監控警報系統（monitoring 

alarm system）16 筆資料（詳圖 12），紀錄摘要如下： 

1. 2013 時，右舷推進器馬達頻率與電壓異常，2 號發電機第 5 缸排氣

溫度異常。註：警報觸發設定超過正/負 6%之差異（正常電壓 3,300

伏特，頻率 60 Hz），系統出現「推進馬達頻率與電壓異常」警示

訊號。 

2. 2014 時，3 部發電機第五缸排氣高溫，排氣高溫警報作動依序為 2

號，1 號，3 號。註：警報觸發溫度設定為 500 度。 

3. 2014 時，7 項裝備異常警報，涉及主電力盤、機艙控制室、區域監

控單元（loca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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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達和機艙控制室警報紀錄畫面 

當日達和手寫 LOG BOOK 紀錄如下： 

手寫時間 VDR 時間 內容 

2017 2011:35 Fire alarm （engine room） 

2018 2013:02 
Generator on fire, stop engine, & noticed to 

master & all crews 

2019 2013:48 C/E inform bridge 準備封閉機艙釋放 CO2 

2020 2014:00 CO2釋放 fire fighting team standby 

1.7  航行資料紀錄器資料 

達和裝置一套 Highlander 航行資料紀錄器（Voyage Data Recorder，

VDR），型號 HLD-B2/S2。VDR 原始紀錄資料是由達和船上人員下載後提

供調查小組攜回。語音紀錄顯示，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2011:35 時，全船

火警警報響起，船速 9.3 節，航向 211 度。2012:54 時船長下令減俥，船速

9.3 節，航向 211 度。2013:11 時船長下令停俥，船速 9.3 節，航向 212 度。

2013:38 時船副回報已停俥，船速 8.7 節，航向 211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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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警報致動至船員停俥完畢經歷 2 分 3 秒。2013 時，4 部發電機停

俥，船舶失去電力供應，VDR 停止紀錄，此期間航速從 9.3 節降至 6.9 節。 

註：比對 VDR 通話紀錄與海事報告，VDR 時間與駕駛臺時間約差 6

分鐘，即 VDR 時間 + 360 秒=駕駛臺時間。 

事故期間相關語音紀錄抄件如下： 

  

VDR 時間 VDR 資料 
VDR 駕駛臺聲音抄件 

UTC + 8hr 船速（節） 航向（度） 

2011:00 9.2 211 正常航行 

2011:35 

| 

2011:43 

9.3 211 
全船火警警報響起 

全船火警警報響起 

2011:44 9.3 211 
全船火警警報關閉 

機艙警報聲響 

2012:54 9.3 211 
機艙警報聲響 

船長下令“減俥 減俥” 

2013:02 9.3 212 
機艙警報聲響 

機艙打電話至駕駛臺“ 嗶嗶” 

2013:05 9.3 212 
機艙警報聲響 

船副 “slow 已經到 slow” 

2013:11 9.3 212 
機艙警報聲響 

船長“趕快來停俥停俥停俥” 

2013:17 9.2 212 
機艙警報聲響 

船副“停俥” 

2013:33 8.9 212 
機艙警報聲響 

另一電話聲響 

2013:38 8.7 212 
機艙警報聲響 

船副“停俥 好已經停俥了”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BF_zh-TWTW898TW898&q=%E5%97%B6%E5%97%B6%E8%81%B2%E9%9F%BF&spell=1&sa=X&ved=2ahUKEwixztj2v4vsAhUTiZQKHWR1AC8QkeECKAB6BAgM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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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測試與研究 

1.8.1   減震器破損分析報告 

事故後，調查小組取得達和 2 號發電機進油管及回油管減震器、3 號回

油管減震器，與 1 個未破裂之正常減震器，共 4 具減震器（詳圖 13）。4 具

減震器於民國 109 年 7 月 17 日送至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金屬

中心）進行破損分析。調查小組於民國 109 年 8 月 12 日收到金屬中心編號

L09SE030-0043 之減震器分析報告（詳附錄 1）。 

摘錄減震器分析報告之討論與結果如下： 

(1) 檢視減震器整體外觀，2 號發電機進油端、回油端減震器與 3 號發

電機回油端有縱向裂痕生成，減震器斷裂面呈現快速破壞形貌。  

VDR 時間 VDR 資料 
VDR 駕駛臺聲音抄件 

UTC + 8hr 船速（節） 航向（度） 

2013:38 8.7 212 
機艙警報聲響 

船副“停俥 好已經停俥了” 

2013:48 8.5 212 
機艙警報聲響 

"廣播提示音響" 

2013:53 8.3 212 

船副“各位同仁請注意各位同

仁請注意 發電機失火 發電機

失火” 

2014:23 7.6 212 
機艙警報及尖銳警報聲響（疑

似煙霧偵測警報） 

2014:35 7.4 211 
機艙警報及尖銳警報聲響（疑

似煙霧偵測警報） 

2014:36 7.3 211 機艙警報聲響 

2014:59 6.9 205 
機艙警報聲響 

不確定發話者 “發電機” 

2015:00 VDR 停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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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震（2 號進油端、2 號回油端、3 號回油端與正常品）材質相同，

符合 CNS 9278 G3195 SPCC 規範規定，此材質屬於低碳鋼材質。  

(3) 硬度測試，2 號進油端破裂處硬度（201 HV）稍低於其餘六處硬度

（213-218 HV）約 17HV 以下。 

(4) 金相組織分析,比對四具減震器金相組織，2 號進油端、2 號回油端、

3 號回油端之破裂處現撕裂狀破壞型態，晶粒變形伸長，2 號進油

端的波來鐵有輕微球化現象，正常處皆為肥粒鐵與波來鐵組織。而

正常品組織為肥粒鐵與波來鐵組織，波來鐵為無球化現象。 

(5) 由上述測試結果顯示為減震器受到外部火源燃燒後，其機械性質並

無衰減現象，顯示減震器無受高溫火源而影響其強度；至於 2 號發

電機進油端、回油端減震器與 3 號發電機回油端之縱向裂痕顯示

應由於內部壓力過大所造成快速破壞形貌。 

圖 13 受損減震器與正常減震器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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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防隊火災調查報告 

調查小組於民國 109 年 4 月 23 日收到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防隊

火災調查報告（詳附錄 2），該報告有三部份：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防

隊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編號：中港消預字第 1090400098 號（內含現場

照片圖），及相關位置圖。 

根據消防隊火災調查報告，起火處為「輪機艙層編號 2 號發電機南側

上方廢氣排氣管處」；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編號 2 發電機南側廢氣排氣管

上方滑油管鬆脫後，管內殘留之滑油灑落至發電機廢氣排氣管引火之可能

性。」 

1.8.3   斷裂螺栓分析報告 

調查小組收集達和 2 號發電機上方滑油管的 3 根斷裂螺栓，與 1 個正

常螺栓，共 4 根螺栓（詳圖 14），後送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疲勞與斷

裂實驗室檢測與分析（詳附錄 3），摘錄分析報告如下： 

(1) 斷件 S1 極可能為疲勞條紋（fatigue striations）（第 8 頁）。 

(2) 斷件 S2 觀察到疲勞條紋，局部地方韌窩組織與疲勞條紋夾雜存在

（第 13 頁）。 

(3) 斷件 S3 觀察到疲勞條紋，沒有延伸很遠，破斷面上的特徵就轉變

成韌窩組織，韌窩的邊緣仍相當銳利，沒有受到嚴重的腐蝕或氧化

破壞（第 13 頁）。 

(4) 結論：1.螺栓外層有鍍上一層富含鋅的鍍層，此鍍層有發生剝裂的

現象。 2.斷裂螺栓的破壞可能過程與機制為：應力集中較嚴重位

置的鋅鍍層上萌生裂縫，這些裂縫導致進一步應力集中，在循環應

力下往內成長，最後以微孔洞擴張、串連形成韌窩組織而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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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斷裂螺栓與正常螺栓比較圖 

1.8.4   釋壓閥檢測報告  

本事故發生後，111 年 2 月 8 日達和至台船進塢檢查期間，取下達和 7

件釋壓閥，由躍燦五金有限公司負責檢測，檢測結果均作動正常，檢測條

件如下表 1，檢測報告詳附件四。 

表 1 釋壓閥檢測結果 

檢測組件 銘牌設定壓力(kgf/cm^2) 結果 

釋壓閥(43RV) 3.5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0) 4.5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5) 2.0 作動正常 

釋壓閥(V27) 15.0 作動正常 

釋壓閥(V46) 10.0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17) 8.5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18) 8.5 作動正常 

1.8.5   中國驗船中心分析報告 

本事故發生後，中國驗船中心於 109 年 10 月及 111 年 4 月技術會議後

提出 2 份書面意見（詳附件 5），摘錄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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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震器內的 bellow 為減少管路脈衝壓力而設計，bellow 內部核心充填

氮氣， bellow 藉由壓蓋與氮氣之可壓縮特性吸收管路內脈衝壓力。正

常情況下燃油被壓蓋隔離不會進入罐體內，但長時間使用後，罐體與壓

蓋圓周間隙變大，燃油滲入罐體內，在火場溫度急遽上升情況下，罐內

溫度與壓力也急遽上升。 

 根據中油提供之船用燃油安全資料表，船用燃油自燃溫度為 407 度，廠

家規定減震器（指 DAIHATSU）之最高使用溫度為 150 度，研判減震

器在火場高溫環境下壓力急遽上升，甚至溫度達到自燃溫度，在很小的

空間內瞬間自燃而撐破罐體；此現象亦可同時說明減震器破裂並未造成

燃油大量流出，發電機並未因燃油進口失壓而自動停俥。 

 減震器極有可能因他處起火點造成火場高溫導致破裂，而非先破裂而導

致失火，建議運安會參酌台中港務消防隊及台北航港科之調查結果並進

一步調查釐清。 

 考慮理想氣體方程式 PV=nRT,於溫度 500 度與 20 度的環境下，同容

積之壓力比為 2.64 倍，遠低於減震器設計最大壓力 50 kgf/cm2、耐壓

試驗壓力 75 kgf/cm2 (最低爆裂壓力)。即使考慮 500 度時碳鋼強度下降

為 70-80%，在溫度 500 度下，膨脹之氮氣亦不可能撐爆減震器。 

 外部火災造成升溫後，減震器內部有些許燃油也有空氣，燃油自燃爆炸

才導致爆裂，非本案火災起因，而是結果，更換減震器無法預防本案發

生。 

1.9  訪談紀錄 

1.9.1  達和船長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海上資歷約 20、30 年，服務於達和輪擔任船長約 7 年，非

常熟悉這條船。該航次從蘇澳港滿載出港，儀器無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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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晚上 8 點上去駕駛臺巡班是三副的班；晚上 8 點 17 分火災警報

器響起，不到 1 分鐘，機艙打電話上來說是機艙緊急事故，提到是發電機

失火，要求立即停俥。隨後，受訪者下令立即停俥，將所有轉速調到零，並

衝到外面查看，發現煙囪全部冒煙。隨後，受訪者請三副廣播全船甲板部

集合，成立滅火小組，不到 2 分鐘就啟動二氧化碳（CO2）滅火系統，關掉

機艙的逃生通風孔，人員都撤離機艙。 

事故後，CO2 打完後機艙溫度還很高，無法馬上進入查看。船沒有動

力，船體結構目視勘查無變形。受訪者按 SOP 向公司回報，當時離岸約 3.8

浬，火災已經撲滅且船沒有動力，沒有立即危險，全員從機艙安全撤離，貨

物也安全，請公司派拖船協助。25 日早上，船受東北風流影響一直飄，船

離岸越來越近，先往西南後往東。事後輪機長向受訪者回報，配電盤都燒

黑，損壞嚴重無法搶修，請求公司拖船協助，公司之後安排拖船將達和拖

到臺中港。 

1.9.2  達和輪機長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海上資歷逾 20 年，斷斷續續在達和輪服務 10 多年，擔

任達和輪輪機長 5 年多。達和輪是電動船是綠能環保船，本船配兩具馬達

當推進器，機艙 4 臺發電機以 3,300 伏特的電力驅動舵機，屬可變螺距雙俥

操控舵。近期，達和輪的失火區域都都沒有施工，當日巡班未發現滴油現

象。機艙的 log book 以前是用電腦紀錄，最近電腦故障沒有紀錄，目前沒

有發電機的溫度與壓力紀錄。 

達和輪機艙是無人當值，24 日白天狀況一切正常，晚上 6 點多，大管

輪巡班後回報機艙正常，晚上 8 點多，受訪者在房間收到二管輪電話通知

機艙失火，並通知駕駛臺機艙失火並應急救火，需要用到二氧化碳，要從

快關閥門去斷油。火警警報聲響後，三管輪最先到機艙隨後是二管輪，發

現 2 號發電機的渦輪增壓機（turbocharger）附近有紅光（詳圖 15），煙很大

無法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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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輪機長及二管輪訪談所稱滑油管及紅光位置圖 

二管輪進入控制室內以電話通知駕駛臺減俥，最好是停俥，準備關閉

發電機，當時控制室的門已經伸手不見五指，濃煙很大。受訪者趕到機艙

門外時，發現煙霧很大，已經無法進入。二管輪去關鍋爐門時發現濃煙一

直出來。受訪者隨後去關閉快關閥燃油後，確認機艙所有人都出來，通知

駕駛臺要放二氧化碳。按程序規定，施放二氧化碳 6 小時才能進入機艙檢

查。事後勘查機艙發現，1 號及 2 號發電機機匣、壓力錶及氣壓計都燒壞，

旁邊線路因高溫都燒熔了，天花板都燻黑。事後勘查發現，火源在發電機

上方一條滑油管分開，滑油管就在增壓機上方法蘭18的接口，四根螺栓也不

見了，整個法蘭分開了。受訪者認為，是滑油管的油滴下來接觸到高溫的

發電機排氣管引起火災，就是進氣的地方造成燃燒。之後熱氣在密閉的機

艙空間，油霧迅速燃燒而燒到天花板。 

                                           
18 法蘭（Flange） 一種盤狀零件，連接管道、容器或固定軸類機械部件所用的對稱盤狀結構，通常有螺

栓、螺紋結構以資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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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達和大管輪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海上資歷逾 10 年，大管輪資歷約 3 年。本船相關的維修手

冊都是紙本放在船上，沒有電子檔。當日上午與三管輪一起更換發電機的

滑油，保養時一切正常。晚上 6 點半巡視機艙一切正常。 

當日晚上 8 點在房間休息，聽到火警警報聲響後立即趕到現場，樓梯

間遇到與二管輪及三管輪，三人一起下到主甲板的走道，二管輪及三管輪

衝去機艙。受訪者往救火站去預判斷警報的位置，儀錶顯示是機艙二層甲

板，緊接著是很多個警報都亮了，受訪者往外衝出來。隨後，三管輪上來回

報二號發電機失火，他試著打開機艙門發現濃煙已經竄上來無法進入，兩

人往後甲板水密門移動，發現火焰也延燒到後甲板。 

受訪者再度回到救火站時，發現老軌（意指輪機長）已在內執行切斷通

風檔板及快關閥門的動作。隨後老軌說要用二氧化碳滅火，受訪者再度前

往後甲板去關閉水密門，並回救火站與老軌進入二氧化碳間，使用二氧化

碳滅火。受訪者表示，當時火勢很大無法進入機艙，無法判斷火源位置及

失火原因。滅火後，第二天早上進入火場，當時發現 1 號及 2 號發電機都

受損，電路都燒了，無法恢復電力。 

1.9.4  達和二管輪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擔任達和輪二管輪職務約 4 個月，負責船上發電機，鍋

爐，空調等保養事宜。事故前，4 臺發電機都開啟無異常，大臺輸出功率約

1,600 瓩，小臺輸出功率約 800 瓩，平均每臺發電機負載 50%。航行中約需

要 2,500 到 3,000 瓩，平常保養都在蘇澳港，例行性保養是按照說明書。 

受訪者去機艙處查看起火點應該在渦輪機（註：指 2 號發電機的增壓

渦輪機，詳圖 15），渦輪機運轉溫度約 500 度至 600 度，當時儀錶板燒得最

嚴重，尤其上半部最嚴重。當時火警警報後 4 臺發電機的安全裝置都有啟

動，緊急開關閥都有關閉。緊急逃生之前，4 臺發電機都已經斷油關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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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發電機本身沒有問題，表面殘留炭渣。滑油管路的法蘭在渦輪機正上

方，管路內滑油是常溫，而法蘭長期受熱，處於時冷時熱狀態，加上長期機

器震動影響，尤其是發電機啟動、換油及停俥期間震動更大，可能使法蘭

的間距鬆開造成漏油。 

現場勘查後發現，火災後第二天早上下去機艙查看發現，本事故與加

油管路及電氣損壞有關連。2 號渦輪機正上方有一根加滑油的管路，那個法

蘭的 4 根螺栓全部鬆脫不見，應該是管路裡面殘留的滑油潑下來，整個氣

化然後燃燒起來。 

平常巡班時沒發現滴油，很難去注意天花板滑油管路法蘭的狀態。這

根滑油管路用途為添加發電機的滑油，它從外面的左右舷連接到儲存櫃

（storage tank），再從發電機正上方通過。這根滑油管路是裸露出來，不是

包覆在天花板內。 

受訪者認為，火災原因是滑油潑下來可能造成高溫起火。現場儀錶板

燒得最嚴重，合理懷疑火災往儀錶板方向燒過去，有一個燃油管緩衝器（意

指減震器）受熱膨脹整個爆開，爆開後燃油失去壓力又大量溢出加劇火勢。 

1.9.5  達和航運工務部襄理訪談摘要 

達和於主、輔裝備保養部分，如發電機、舵機等重要裝備，係依維修保

養計劃定期執行。於發電機運行期間，透過持續監控燃油系統壓力，確認

發電機運轉工況正常，藉此判斷燃油管路系統調壓閥維修與否。且近期發

電機燃油系統壓力均於正常範圍，可滿足發電機運轉需求，尚無檢測更換

需求，依達和公司依據狀態保養（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CBM）原則

進行船舶保養作業。 

受訪者針對達和航運之技術通報及船舶維修保養計畫（planned 

maintenance system，PMS），於 111 年 4 月 13 日及 4 月 19 日技術會議後提

供書面意見，摘錄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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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報告提及我司引擎維護保養紀錄均為例行性保養乙節，由於我司

均依原廠建議定期保養時間（如 8,000、16,000 小時保養），委商實

施保養，非僅實施例行性保養。 

 有關 DAIHATSU 廠家技術通報 GS09-11B、GS09-24B、GS14-014B，

經查公司相關紀錄並洽詢原廠，均無相關收發紀錄可查，斯時是否送

達我司參考，無從考稽。查近年紀錄，我司於收獲原廠所發技術通報，

均就內容進⾏研析評估，並層轉船隊列管參用，如 2019 年 11 月 18 

日轉 DAIHATSU 技術通報 GS08-27D。 

 我司 ISM 內稽表單係依據既有輪機、甲板兩部 PMS 進行勾稽，故

上揭 3 項觀察結果均為「是」，係依所見佐證記載。有關執行成效查

核機制係以每季 PMS 計畫表，對照相關表單紀錄核實，並利用訪船

時機登輪抽查成效。我司 PMS 保養計畫悉依規定將重要裝備(critical 

equipment)納入保養項目，並列管實施時程及成效，迄今執行狀況良

好。 

 我司於 106 年前均以紙本保存各輪相關文件，且逾 5 年保存期限之

文件已依規定辦理焚銷，故無法確認貴會所問是否曾經更換或測試之

紀錄，目前我司已逐步推動電子化管理作法，近年各輪修理項目亦均

已建檔列管，俾利未來保修參據。 

 我司願意提供保險公司的報告19給貴會參考。 

1.9.6  中國驗船中心技術處主管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中國驗船中心的稽核員是按照國際船級協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IACS）的程序要求

（IACS PR）執行檢查。ISM 安全管理手冊及保養計畫以大方向為主，細部

                                           
19 中華海事檢定社股份有限公司，OREF.: MS-C-20014，Date: March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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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因每條船不同，須由船公司自行列管。針對航運公司 ISM 的內部稽核

報告，為中國驗船中心進行稽核的查看文件之一。 

事故前，達和的調壓閥或釋壓閥都不在維修保養計畫內，驗船師就不

會檢查。驗船師於船上檢查時，燃油系統會進行檢查，但不會在檢查報告

中提到這麼細。 

事故後，達和航運將 2015 年 DAIHATSU 的技術通報提供給中國驗船

中心。達和航運有將燃油管路系統及部件納入維修程序書與保養計畫，並

將修訂後的書面資料提供給中國驗船中心品管處。達和從 109 年 2 月至 7

月處於停航狀態，持續進行維修與保養。 

109 年 7 月達和航運已經將 8 具減震器換掉，並新增為保養項目。達

和更換減震器後，中國驗船中心的檢驗有查驗這個項目。事故後，達和航

運有更新保養計畫，最新的版本是 110 年 11 月 30 日。 

船上壓力錶的部分，若船員日常巡檢時發現異常將直接進行更換，一

般而言，壓力錶不一定會列入維修保養計畫。據查，達和預計於 111 年 2 月

進塢檢驗時，有規劃執行燃油管路及相關閥件的測試。 

針對運安會調查報告草案，中國驗船中心的相關意見已於 109 年 9 月

的技術討論會議後提供書面意見。那具減震器的適用溫度為攝氏 150 度，

超過那個溫度就不行了。 

受訪者於 110 年 12 月 23 日及 111 年 4 月 13 日技術會議提出書面意

見：通常，原廠的技術通報會直接提供航商不會提供給船級社，不清楚達

和航運的岸上管理人員是否提供給達和的輪機人員。本事故發生前，中國

驗船中心不知道 DAIHATSU 原廠有關減震器的技術通報資訊。 

受訪者另於 111 年 4 月 21 日提出書面意見：事故前，達和的調壓閥或



 

28 

 

釋壓閥雖不在維修保養計畫內，稽核員20不會現場檢查這些閥，但驗船師於

船上檢查時，燃油系統部件會進行系統功能性檢查，並於檢驗報告留有紀

錄21。另外，減震器的適用溫度為攝氏 150 度，使用環境溫度不應超過 150

度。 

1.10 組織與管理 

1.10.1  船舶安全管理 

以下摘錄國際船舶安全營運與防止污染管理章程（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ISM Code）「10 船舶及設備之維修保養 」 

10.1 「公司應建立程序書，以確保其船舶維修保養符合各種相關的規

則與規範，及公司可能制定之額外要求。」 

10.2「為符合此等要求，公司應確保下列事項」 

10.2.1「在適當期間施行檢查;」 

10.2.2 「報告任何不符合連同其已知之可能原因;」 

10.2.3 「採取適當之矯正行動;及」 

10.2.4 「保存該等實施紀錄。」 

10.3 「公司在安全管理制度中，應認明突發之操作故障而可能造成危

害狀況之設備與技術系統，該安全管理制度應針對增進該等設備

或系統之可靠度提供特別措施。該等措施應包括對非持續使用之

備用裝置及設備或技術系統之定期測試。」 

                                           
20 稽核由稽核員依 ISM 程序及保養計畫等執行;現場檢查或檢驗則由驗船師執行。 
21 驗船師於每年定期檢驗及 MCS 檢驗均會確認燃油系統管路運作正常性，相關檢驗紀錄已於 2022/04/13

及 2022/04/19 提供貴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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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達和航運 108 年 9 月 11 日內部稽核檢查表發現：（1）10-1 第 6 項

「輪機/甲板機器的維修保養計畫根據公司/廠家所制訂之維修保養指引/手

冊訂定之，按時執行?」；（2）10-1 第 14 項「是否依照既定的保養計劃來保

養船體與設備?」；（3）10-1 第 15 項「執行保養工作都有確實的記錄?」，3

項觀察結果都是「是」。 

達和航運之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MS）經中國驗

船中心評鑑，符合國際船舶安全營運與防止污染管理章程（ISM Code）之

規定，持有之公司符合文件（document of compliance，DOC）有效期至民國

111 年 10 月 22 日。持有之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afety management certificate，

SMC）有效期限至民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本事故發生前，達和執行安全管理制度相關規定約 16 年。達和航運之

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需要每 5 年進行一次換證，達和航運之公司符

合文件證書每年均需要經由中國驗船中心評鑑後簽署。 

1.10.2  船舶檢驗規則及發證 

我國交通部根據船舶法第 84 條規定，委託中國驗船中心執行達和之船

舶檢驗及證書之發給，並將認可機構章程所列實地督導查核及船舶驗證調

查業務委任由航港局辦理。中國驗船中心依據國際公約，及中國驗船中心

出版的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等執行船舶檢驗及發證工作。 

中國驗船中心依國際公約規定確認所有航運公司建立品質管理系統之

安全手冊、程序書及保養計畫；稽核員依照 ISM Code 規定審查達和航運的

品管文件，且遵守國際船級協會聯合會之程序要求（IACS PR）執行評鑑。 

依據中國驗船中心提供之機器連續檢驗（machinery continuous survey，

MCS）文件，MCS 檢驗是船東申請船舶機器連續檢驗時，經過中國驗船中

心認可並將 MCS 紀錄簿提供給船上，由船上輪機長執行機器拆檢，再由驗

船師審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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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取得 107 年達和船上執行機器連續檢驗的原始紀錄，詳附錄

6。根據 MCS 紀錄，達和 1 號與 2 號燃油供應泵、燃油駁油泵、1 號與 2 號

燃油循環泵，以及管路系統（code no.:248~256，364），曾於 107 年 12 月 7

日完成檢驗，下次應完成之檢驗日期為 112 年 12 月 16 日。達和安全構造

（SC）年度檢驗於 109 年 2 月 10 日完成，檢驗紀錄22包含：機器、管路系

統及其裝具，相關證書有效性均正常，由驗船師於相關證書上簽證。 

事故發生後，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於 109 年 2 月 27 日登輪實施機器偶

發檢驗，並且於 109 年 7 月 1 日完成檢查，共有 2 份檢驗報告（903-20-

102，903-20-103）。火災後，驗船師登輪檢查發現之船體損壞如下： 

機艙：（1）4 組發電機故障；（2）火災偵測系統故障；（3）現場滅火裝

置失效；（4）所有電力系統損壞，包含電纜、警報系統、通風、推進控制系

統、照明系統、壓艙水系統及艙底水系統；（5）A-60 防火隔離材損壞。 

發電機機殼：輔鍋爐、焚化爐、機側滅火、通風及火災偵測等控制系統

損壞；（2）A-60 防火隔離材損壞。達和維修後發現之缺陷，包含：（1）4 組

發電機之 PLC 主控制盤損壞；（2）火焰檢測器（flame detector）損壞。中

國驗船中心建議前揭缺陷應於 109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改善。 

1.10.3  中國驗船中心之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0 

摘錄如下： 

第 I 篇第 2 章 

2.5.2 歲驗– 機器 

每次歲驗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22 report no.744-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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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次歲驗應對推進機器及重要輔機作一般性檢驗。驗船師認為

必要時，得要求機器之某些項目作拆開檢驗，以確定其處於良好

之工作狀況。 

2.5.3 歲驗– 自動及遙控系統(CAS， CAU 及 CAB) 

(c) 發電機組之安全裝置 

2.7 特別檢驗（特驗） 

(a) 泵與泵系統包括閥、旋塞、管路及過濾器應予以檢查。液壓動

力裝置應檢查液壓油更換紀錄。 本中心得要求其進行油品取樣分

析。 其他系統認為必要時，應予以試驗。 

第 IV 篇 3.8.1 燃油裝置 

「項目（c）表面溫度超過 220 度 C 有可能受燃油系統損壞時噴

濺者，必須予以適當的絕緣。（d）燃油管路應予遮蔽或予適當防

護，以避免油噴灑或油漏至熱表面或流入機器之進氣管，或其他

易燃源頭。該等管路之接頭應減至最少。」 

事故前，達和機艙壓力錶燃油連通管均依照 CR 規範第 IV 篇

3.8.1(d)規定，包覆 FN 貼布以避免油噴灑或油漏出。 

第 IX 篇火災防護、探測與滅火第 2 章 2.1.2 節燃油的佈置 

「（e）燃油管路第（iii）項燃油管線不得位於緊靠高溫裝置的上方

和附近。此類裝置包括鍋爐、蒸汽管線、排氣歧管、消音器或本篇 

2.1.2（f）要求加以隔熱的其他設備。…（略）2.1.2（f）高溫表面

的防護項目（i）對因燃油系統故障而可能接觸到的溫度超過 220

度 C 的表面應進行適當的隔熱。（ii）應採取預防措施防止在壓力

作用下可能從任何油泵、過濾器或加熱器逸出的任何油類接觸到

熱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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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事件序 

本事故發生之重要事件順序內容如表 2。  

 表 2 事件順序表 

日期時間 說明 資料來源 

93.01.13 
台船完成達和生產建造，交船給達和航

運 
達和航運公司 

104.04.17 

DAIHATSU 發電機原廠發布 3 份技術

通報編號（GS09-11B、GS09-24B 及

GS14-014B） 

其他航運公司 

108.09.11 
達和航運對達和之內部稽核無異常登

錄 
內部稽核檢查表 

109.02.10 

達和最近一次完成年度檢查，相關證書

有效性均正常，由驗船師於相關證書上

簽證 

中國驗船中心紀錄 

109.01.09 達和最近一次添加滑油 維護保養紀錄 

109.01.20 
達和 4具發電機總使用時數逾 76,000小

時 
維護保養紀錄 

109.02.24 

0812:00 

達和從蘇澳港啟航 
VDR 軌跡資料 

109.02.24 

1830:00 

達和大管輪機艙巡查正常 
訪談 

109.02.24 

2011:35 

全船火警警報響起 
VDR 語音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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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說明 資料來源 

109.02.24 

2012:54 
機艙警報聲響，船長下令“減俥 減俥”                          VDR 語音抄件 

109.02.24 

2013:11 

機艙警報聲響，船長“趕快來停俥停俥停

俥”；機艙監控警報紀錄”推進馬達頻率

與電壓異常”                       

VDR 語 音 抄 件    

機艙警報資料 

109.02.24 

2013:53 

船副“各位同仁請注意各位同仁請注意  

發電機失火 發電機失火” 
VDR 語音抄件 

109.02.24 

2014:00 

機艙監控警報紀錄“ 3 部發電機第 5 缸

排氣高溫(高於 500 度)”                                

達和機艙施放 CO2滅火 

機 艙 警 報 資 料    

訪談 

109.02.24 

2014:23 

機艙警報及尖銳警報聲響            

（疑似煙霧偵測警報） 
VDR 語音抄件 

109.02.24 

2014:36 
機艙警報聲響 VDR 語音抄件 

109.02.24 

2033:00 
達和火勢熄滅，船舶失去動力 訪談 

109.02.25 

1930:00 
拖船拖帶達和前往臺中港完成靠泊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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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分析 

根據事實資料，事故前達和船員之工作與休息正常、所有船員持有合

格有效證書。調查小組排除天氣及海象因素、人為縱火、電氣故障起火、摩

擦生熱起火、靜電起火及外力撞擊減震器起火之可能性。 

本次事故分析之議題包括：減震器破裂與火災原因、船舶保養計畫與

保養標準、2 號發電機上方滑油管鬆脫，分述如下。 

2.1 減震器破裂與火災原因 

事故前，調查小組查無減震器故障紀錄，查無機艙漏油紀錄；現場未發

現釋壓閥、安全閥及控制閥失效證據。事故後，2 具減震器破裂且表面沾附

燃油燃燒痕跡；另 1 具減震器破裂，表面無沾附燃油燃燒痕跡。 

減震器破裂與火災原因涉及釋壓閥、控制閥、安全閥、減震器破裂、

及火災可能原因。其中，減震器破裂存在四種可能性，包括：燃油總管壓力

超過耐壓試驗壓力、減震器結構材質瑕疵、減震器內部的氮氣膨脹、減震

器內部自燃爆炸。金屬中心對減震器的檢測報告已排除減震器結構材質瑕

疵的可能性；燃油總管壓力超過耐壓試驗壓力即檢測釋壓閥、控制閥及安

全閥，相關分析如下。 

2.1.1 釋壓閥、控制閥及安全閥 

本事故發生前，調查小組查無達和更換減震器及燃油壓力錶連通管之

紀錄。針對燃油循環泵出口壓力之設定，達和航運未保留當時變更燃油循

環泵出口壓力之紀錄，管理部門亦不知壓力調降原因。事故後，達和機艙

勘查及維修紀錄文件未發現燃油系統故障、未發現燃油壓力錶連通管、釋

壓閥、控制閥，及安全閥故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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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燃油系統壓力是否正常運行，調查小組於 109 年 12 月 23 曾與

達和航運、中國驗船中心及台船討論後續的實驗規劃及期程。110 年 12 月

達和航運及中國驗船中心告知調查小組，達和將於 111 年 2 月安排進塢檢

查，檢查項目包含：釋壓閥、控制閥及安全閥，檢測結果均正常作動（詳附

錄 4）23。據此，調查小組研判達和燃油總管、釋壓閥、控制閥及安全閥均

運行正常，排除燃油總管壓力異常增高，導致 3 具減震器破裂之可能性。 

2.1.2 減震器破裂 

根據現場勘查紀錄及檢測報告，兩具減震器遭受火災燒黑，及其內部

伸縮摺管破損，惟未發現減震器內部自燃爆炸的證據。3 具破裂減震器外觀

呈現縱向裂痕（半月型），由內往外爆開。 

經檢視達和 4 部發電機維護保養紀錄發現，達和發電機使用時間均超

過 76,000 小時。達和燃油管路 8 具減震器持續使用，未按台船提供之維修

與保養手冊進行檢查及更新，也未按 DAIHATSU 的技術通報更新或包覆。 

金屬中心之減震器破損分析報告結論：「(5) 由上述測試結果顯示為減

震器受到外部火源燃燒後，其機械性質並無衰減現象，顯示減震器無受高

溫火源而影響其強度；至於 2 號發電機進油端、回油端減震器與 3 號發電

機回油端之縱向裂痕顯示應由於內部壓力過大所造成快速破壞形貌。」 

根據中國驗船中心之減震器爆裂分析報告，減震器設計壓力為 50 

kgf/cm2，耐壓試驗壓力 75 kgf/cm2，船上燃油系統及泵設計無法達此壓力

（註：正常燃油壓力約 8 kgf/cm2 以下）。減震器內部的伸縮摺管計算承受

500 度高溫，氮氣膨脹之壓力為 2.64 倍，低於減震器設計最大壓力 50 

kgf/cm2，即不可能撐破減震器。燃油自燃溫度為 407 度，當罐內溫度高於

407 度時，可能產生自燃現象，瞬間在極小空間內造成高壓撐破罐體。 

                                           
23 測試報告中釋壓閥、控制閥及安全閥皆寫為釋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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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述，調查小組排除燃油管路壓力異常增高及減震器結構材質瑕疵

造成破裂之可能性。3 具減震器破裂為內部壓力過大造成快速破壞形貌，呈

現縱向裂痕且內往外爆開。減震器內部壓力過大可能為氮氣受熱膨脹，或

可能發生自燃爆炸。 

2.1.3 火災原因 

事故前，達和四部發電機渦輪增壓機之進氣端均包覆絕熱材料（或稱

絕熱棉），2 號發電機及渦輪增壓機附近沾附多少油垢或油漬無從查證。針

對減震器破裂、減震器罐體與減震器內部伸縮摺管受損型態整理如表 3 所

示。 

表 3 3 具減震器之硬度、罐體受損及伸縮摺管受損比較圖 

 減震器硬度分析     

正常硬度 218 HV 
減震器罐體受損 伸縮摺管受損 

2 號進油
管減震器 

平均值 218 HV     

破裂處 201 HV 

半月形破裂口     

燃燒碳化油垢       

罐體外側有火燒痕跡 

破損變形且透

光；內側無火

燒痕跡；外側

沾附黑色油垢 

2 號回油
管減震器 

平均值 214 HV     

破裂處 214 HV 

半月形破裂口     

燃燒碳化油垢       

罐體外側有火燒痕跡 

3 號回油
管減震器 

平均值 213 HV     

破裂處 213 HV 

半月形破裂口     

燃燒碳化油垢       

罐體外側無火燒痕跡 

事故當日 1830 時機艙巡查時，查無洩漏滑油及燃油紀錄。根據 VDR、

機艙發電機監控、火災警報資料、訪談摘要，事故當日 2011:35 時駕駛臺出

現之機艙火警警報，船長聽到機艙火警警報以電話通知駕駛臺，船長即刻

要求船副先減俥後停俥；2013:38 時，船副回報船長已停俥，因發電機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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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持續正常供電給推進馬達，而觸發「右舷推進馬達頻率與電壓異常」

警報。 

根據臺中港務消防隊火災調查報告，起火處為「輪機艙層編號 2 號發

電機南側上方廢氣排氣管處」；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編號 2 發電機南側廢

氣排氣管上方滑油管鬆脫後，管內殘留之滑油灑落至發電機廢氣排氣管引

火之可能性。」 

根據機艙艙警報資料及 VDR 資料， 2013 時至 2014 期間，機艙火災

警報持續存在，船長要求船副先減俥後停俥後，依序 2 號，1 號，3 號發電

機第五缸溫度逾 500 度。約 2014 時機艙人員完全撤離，輪機長通報駕駛台

「準備封閉機艙釋放 CO2」。綜合研判，2011 時至 2014 時期間，機艙發生

火災並接續觸發 7 項裝備異常警報，包含主電力盤、機艙控制室、區域監

控單元等。2015 時之後，VDR 停止紀錄，調查小組無從判斷火勢情況，推

測 2 號進油管及回油管減震器可能先破裂；於 4 部發電機停止運轉後，3 號

回油管減震器才破裂，其破裂無燃油洩漏及燃燒跡證。 

綜上，調查小組研判機艙火災可能原因：滑油管內殘餘滑油從法蘭連

接處洩漏並接觸到 2 號發電機渦輪增壓機排氣側引起火災，火勢延燒至發

電機監控儀錶板及燃油管。 

2.2 船舶保養計畫與保養標準 

國際安全管理章程第 10 章有關船舶及設備之維修保養規定，船舶航運

公司應建立程序書，以確保其船舶維修保養符合各種相關的規則與規範，

及公司可能制定之額外要求。船舶所有人應依據此規定建立程序書並依據

廠家說明書、公約/章程及公司維修政策/指南之要求，訂定有關船體、設備

及機器所有項目之維修保養計畫標準，制定「船舶定期保養計畫」。 

相關文件表單與記錄要據以落實定期保養及記錄其結果。各紀錄表應

按時交回公司，並於船上保存備查，例如：船體定期保養計畫表、機器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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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計畫表、重要機器設備測試表、重要儀器或設備測試及校正表、安全

設備保養紀錄表、油料使用紀錄表。 

達和於民國 109 年 2 月 10 日完成最近一次年度檢查，達和航運之符合

文件及船舶安全管理證書均於效期內，且發電機檢驗無異常登錄。 

本節分析內容包含台船交付達和航運之保養文件、達和航運之維修保

養程序及保養計畫、船舶檢驗及適航證書，分述如下。 

2.2.1 台船交付達和航運之船舶保養文件 

台船交船時提供給達和航運的船舶保養文件，包含船體、管路、船艙、

設備布置等圖說資料，以及各裝備儀器說明書。達和之保養計畫及時程應

遵照說明書之規定，確實執行裝備保養及零配件更換。達和出廠後，達和

公司持續委託台船進行達和之進塢保養工作，歷次達和進塢保養時，達和

也未按 DAIHATSU 技術通報及台船提供之船舶保養文件規定，更換減震器

與檢查或更換發電機監控儀錶及其連通管。 

台船參與調查人員表示本事故發生前，不曾收到製造商之技術通報，

也不曾收到達和航運提供之技術通報（本案係指 DAIHATSU 製造商），故

無法依據技術通報提供保養或更換建議給船舶所有人（本案係指台船客戶

使用 DAIHATSU 製造商之船舶設備，包括達和航運及其他航運公司）。 

綜上，達和 4 部發電機使用時間超過 76,000 小時，達和航運未按台船

提供之保養規定及 DAIHATSU 技術通報，更換減震器，檢查或更換燃油壓

力錶連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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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達和航運之維修保養程序及保養計畫 

事故前，達和 4 部發電機總使用時數均超過 76,000 小時，達和船上維

修保養程序書規定，應依據廠家（DAIHATSU 製造商）說明書之要求實施

保養計畫及維修保養標準。大副/大管輪應根據此長期計畫標準，執行月維

修計畫。機艙部維修保養計畫及工作報告，每月呈送工務部，保養紀錄至

少應保存 5 年。 

事故前，達和的調壓閥或釋壓閥都不在維修保養計畫內，調查小組取

得 1 份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於船上檢查時，曾對達和燃油系統部件進行系

統功能性檢查之紀錄（完成年度檢驗日期 109 年 2 月 10 日），檢驗紀錄包

含：機器、管路系統及其裝具，未發現異常登錄。 

根據達和航運 108 年 9 月 11 日內部稽核檢查表，調查小組認為該稽核

檢查表未能確實反映達和船上的實際維修保養狀態。因為「輪機/甲板機器

的維修保養計畫根據公司/廠家所制訂之維修保養指引/手冊訂定之，按時執

行?」、「是否依照既定的保養計劃來保養船體與設備?」、「執行保養工作都有

確實的記錄?」，3 項觀察結果都是「是」。 

達和航運表示，事故前達和機艙維修紀錄文件（log book）是用電腦紀

錄，因電腦故障故查無電腦維修紀錄，且查無紙本的發電機的溫度與壓力

紀錄。達和工務部門主管表示，達和航運民國 106 年以前以紙本保存各輪

相關文件，且逾 5 年保存期限之文件已依規定辦理焚銷，無法確認達和發

電機燃油系統關鍵組件24是否曾經更換或測試之紀錄。達和航運不曾收到

DAIHATSU 製造商更換減震器的技術通報，惟 108 年 11 月 18 日曾收到一

份技術通報（與本案無關）。 

據此，調查小組發現達和航運的船舶保養缺失，包括： 

                                           
24 經查包含：減震器、燃油釋壓閥、燃油壓力錶連通管、循環泵安全閥與控制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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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達和航運之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及維修計畫欠周延。保養紀錄未按

規定保存；未確實按照台船提供文件保養發電機系統相關組件。 

(2) 達和航運未確實建立機制處置 DAIHATSU發電機製造商之技術通

報，亦未按技術通報更換減震器並包覆防護罩，可能因減震器破裂

而助長火災之風險（由於燃油洩漏可能引起火災等嚴重失事，請參

技術通報GS09-11B）。 

根據訪談紀錄及歷次技術會議討論，並查閱 DAIHATSU 網站，

DAIHATSU 可能未主動提供發布，DK 系列柴油發電機技術通報內容予台

船公司及達和航運，導致達和未更換及包覆減震器。 

綜上，達和航運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發電機保養計畫、技術通報處理

機制欠周延，增加船舶航行風險。 

2.2.3 船舶檢驗及適航證書 

達和為國籍船舶，其適航性船舶檢查及各項國際公約規定之船舶檢驗

及證書之發給由交通部委託中國驗船中心執行達和之檢驗與發證。 

依據中國驗船中心提供之機器連續檢驗（MCS）文件紀錄，中國驗船

中心根據 ISM Code評鑑稽核達和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及保養計畫; 另檢驗

項目紀錄包含機器設備與管路系統及其附屬配件與功能等減震器、發電機

燃油釋壓閥、燃油壓力錶連通管、燃油系統循環泵安全閥與控制閥等。 

事故前，達和機艙燃油管路所配置之減震器於船舶建造時即依當時發

電機製造商 DAIHATSU 規劃裝設原始舊型減震器而無保護套；自 104 年以

來，達和航運又未依 DAIHATSU 技術通報之建議更換減震器並安裝保護套

予以適當防護。當減震器破裂時燃油可能噴灑至熱表面/高溫表面，或其他

易燃源頭引起火災或爆炸。如果達和航運及台船掌握 DAIHATSU 發電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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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之技術通報，按其規定將減震器換新，並加上保護套，或許可以降低

機艙火災燃燒情況。 

本案究其根源，IMO 國際法規及我國航政主管機關未要求發電機製造

商（本案指 DAIHATSU）應主動發布技術通報給船舶所有人，及船舶製造

商（本案指台船），以共同確保船舶航行安全。 

航港局參與技術會議代表於 111 年 4 月 22 日提供書面意見：航政機關

ISM 管理之主體應為船舶所有人，對於發電機製造商尚無直接管理權責，

且船上主、輔機及設備廠商眾多，逐一要求主動發布技術通報給船舶所有

人及船舶製造商尚不可行，建議將「航政主管機關」改為「我國法令」，避

免敘述現況致生航政主管機關無積極作為之慮。 

綜上，我國航政主管機關應重視 DAIHATSU DK 系列發電機技術通報

衍生之隱患，可能導致國籍船舶於運行中遭遇發電機失效之風險。 

 2.3 2 號發電機上方滑油管法蘭鬆脫 

109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24 日期間，達和輪機員巡查時未發現機艙洩漏

滑油現象，亦無機艙異常登錄事項。事故數日後達和船上人員，在 2 號發

電機下方找到 3 根斷裂螺栓並交給本會調查小組。 

依據訪談紀錄及機艙勘查紀錄，達和機艙發電機上方的滑油管路以法

蘭連接，法蘭連接處未遮蔽或予適當防護，事故前查無滑油管路及法蘭維

修紀錄。調查小組查無螺栓原始設計規範，斷裂螺栓硬度差異頗大。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達和輪螺栓斷裂破損機制分析」報告，螺栓表面有

一層防蝕鍍鋅層，惟此鍍層有剝裂或是消失，以致螺紋面有局部剝落鏽蝕

現象。3 根螺栓破壞型態相似，在螺紋根部發現疲勞裂紋，然而有些區域之

疲勞裂紋僅深數百 μm，緊鄰韌窩組織，有些區域之疲勞裂紋則較深入，甚

至與韌窩夾雜存在的情況，經研判應為延性的穿晶斷裂。3 根螺栓斷裂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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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組織未出現再結晶現象，顯示未受高溫影響；另無螺栓原始設計及製

造品管資料，且斷裂螺栓硬度差異頗大，無法斷定螺栓的原始機械性質。 

綜上，達和機艙發電機上方的滑油管路以法蘭連接，法蘭連接處未遮

蔽或予適當防護。調查小組研判，2 號發電機上方滑油管之殘餘滑油從法

蘭連接處洩漏，法蘭螺栓斷裂導致滑油洩漏可能原因，包括：船舶震動、安

裝不當、螺栓受力不均，及金屬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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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結論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2 號發電機上方滑油管之殘餘滑油從法蘭連接處洩漏，接觸到 2 號發電

機渦輪增壓機排氣側引起火災，火勢延燒至發電機監控儀錶板及燃油管。

（1.5、1.7、1.8、1.9、2.1） 

2. 法蘭螺栓斷裂導致殘餘滑油洩漏可能原因，包括：船舶震動、安裝不當、

螺栓受力不均，及金屬疲勞。（1.5、2.3） 

3. 3 具減震器破裂為內部壓力過大造成快速破壞形貌，內部壓力過大是因

內部氮氣受熱膨脹，或可能燃油滲入減震器內部發生自燃爆炸。（1.6.3、

1.8.1、1.8.5、2.1.2）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達和機艙發電機上方的滑油管路以法蘭連接，法蘭連接處未遮蔽或予適

當防護。（1.5、2.3） 

2. 達和 4 部發電機使用時間超過 76,000 小時，達和航運未按 DAIHATSU

提供之維修保養規定及技術通報，更換減震器，檢查或更換燃油壓力錶

連通管。（1.6.1、1.6.3、2.2.1） 

3. 達和航運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發電機保養計畫、技術通報處理機制欠

周延，增加船舶航行風險。（1.4、1.6.3、2.2.2） 

4. IMO 國際法規及我國航政主管機關未要求發電機製造商應主動發布技

術通報給船舶所有人及船舶製造商，以共同確保船舶航行安全。（1.4、

1.10、2.2.3） 

5. DAIHATSU 可能未主動提供發布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技術通報內容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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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船公司及達和航運，導致達和未更換及包覆減震器。（1.6.3、1.9.5、

1.9.6、2.2.3） 

3.3 其他調查發現 

1. 排除天氣及海象因素、人為縱火、電氣故障起火、摩擦生熱起火、靜電

起火及外力撞擊減震器起火之可能性。（1.2、1.4、1.8.1、2.1） 

2. 達和燃油總管、釋壓閥、控制閥及安全閥均運行正常，排除燃油總管壓

力異常增高，導致 3 具減震器破裂之可能性。（1.4、1.8.4、1.8.5、2.1） 

3. 達和於民國 109 年 2 月 10 日完成最近一次年度檢查，達和航運之符合

文件及船舶安全管理證書均於效期內，且發電機檢驗無異常的登錄。

（1.9、1.10、2.2.2） 

4. 中國驗船中心根據 ISM Code 評鑑稽核達和船上維修保養程序書及保養

計畫；另檢驗紀錄包含機器設備與管路系統，及其附屬配件與功能等。

（1.9、1.10、2.2.3） 

5. 達和航運民國 106 年以前以紙本保存各輪相關文件，且逾 5 年保存期

限之文件已依規定辦理焚銷，無法確認達和發電機燃油系統關鍵組件 

是否曾經更換或測試之紀錄。（1.9、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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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章 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致 DAIHATSU DIESEL MFG. CO., LTD 

1. 研擬辦法並主動發布發電機技術通報給船舶製造商及船舶所有人。

（TTSB-MSR-22-09-001） 

致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1. 落實船舶安全管理制度，確實依據製造商技術文件制定保養計畫，並據

以執行。（TTSB-MSR-22-09-002） 

致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1. 執行船舶稽核或檢驗時，確保國輪參照 DAIHATSU 技術通報內容，進

行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之減震器更換或保養，以降低潛在風險。 

（TTSB-MSR-22-09-003） 

致交通部航港局 

1. 督導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具體維修作為，以落實船舶安全管理制

度。（TTSB-MSR-22-09-004） 

2. 要求國輪船舶所有人，應參照 DAIHATSU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之技術

通報內容，進行 DK 系列柴油發電機之減震器更換或保養，以降低潛在

風險。（TTSB-MSR-22-09-005） 

4.2 達和航運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1. 達和航運所屬船隊所用各項裝備秉「狀態保養(CBM)」原則，檢討列管；

並已建立電子化保養記錄，以利存管及後續維修參據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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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訪船力度，積極輔導船端落實各類應急演習與裝備故障處理程序，

俾有效提升船隊安全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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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資料 

船名： 達和 

IMO 編號： 9279824 

電臺呼號： BNJH 

船舶管理公司： 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船舶所有人： 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船旗國： 中華民國 

船籍港： 基隆港 

船舶用途： 水泥專用船 

船體質料： 鋼材 

船長： 123.47 公尺 

船寬： 24 公尺 

舯部模深： 10 公尺 

總噸位： 9037 

船舶建造完成日： 民國 93 年 1 月 

檢查機構：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發電機種類/馬力： 
DAIHATSU 6DK-20 /860 瓩 x 900 RPM x 1 

DAIHATSU 6DK-26 /1710 瓩 x 720 RPM x 3 

發電機出廠日： 民國 92 年 6 月 

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15 人 

安全設備人員配置：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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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金屬中心減震器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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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防隊火災調查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消防隊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 

                                                   

編號：中港消預字第 1090400098 號 

 

起火地點 達和輪 

起 火 處 輪機艙層編號 2 號發電機南側上方廢氣排氣管處 

起火原因 無法排除編號 2 發電機南側廢氣排氣管上方滑油管鬆脫後，

管內殘留之滑油灑落至發電機廢氣排氣管引火之可能性。 

「火災調查資料」項目如上。 

 109 年 4 月 15 日 

填載說明： 

1.起火時間以第一次受理報案時間為原則。 

2.起火地點係指實際發生火災地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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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達和輪螺栓斷裂破損機制分析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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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釋壓閥及安全閥檢測報告 

檢測日期：111 年 2 月 25 日 

檢測單位：躍燦五金有限公司 

檢測結果：7 件釋壓閥均作動正常 

檢測組件 銘牌設定壓力(kgf/cm^2) 結果 

釋壓閥(43RV) 3.5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0) 4.5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5) 2.0 作動正常 

釋壓閥(V27) 15.0 作動正常 

釋壓閥(V46) 10.0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17) 8.5 作動正常 

釋壓閥(V118) 8.5 作動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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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中國驗船中心之減震器爆裂分析報告 

提交日期：109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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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日期：11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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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達和船上維修保養規定及機器持續檢驗項目紀錄 

(1) 台船堤供之 Equipment Arr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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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 年達和輪機長執行檢驗之機器連續檢驗項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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